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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监检衔接视野下，监检证据标准衔接是学界与实务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不同于监察证明标准，监察证

据标准仅适用于庭审之前，被用于规范监察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运用的证据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提起公诉的程度，并不涉及关于证明力、证明标准的问题，且同时兼具双合法性与独立性之二元属

性。通过分析相关法规条文，发现监检证据标准衔接的现存问题主要有：监察证据规范空白与模糊问题，

监察调查程序的高度封闭性。针对空白与模糊问题，未来应不断完善立法，并采取以“明确化”和“开

放化”为中心的优化路径：即明确适用监察证据标准动态递进逻辑，使监察证据标准由抽象转为具体；

通过完善律师帮助权、减少口供依赖和推动监察人员出庭作证，降低监察调查程序“不公开”色彩，打

破监察调查程序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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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vergence of the Law on Supervision and the Law on Criminal Procedure, 
convergence of evidentiary standards between supervisory and prosecutorial authorities is a 
problem faced by both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Unlike the supervision standards of pro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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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evidentiary standards only apply before the trial, do not involve the issue of the pow-
er of proof and the standard of proof, is to regulate the supervision organs to collect, fix, examine 
and apply the evidence to reach the degree of “evidence is true, sufficient”, to bring a public pros-
ec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upervision evidentiary standards combine the dual attributes of 
legality and independence.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nvergence of evidentiary standards between supervisory and prosecutorial authorities are 
found to be: the monitoring of the normative gaps in the evidence and ambiguous issues, the su-
pervision of the high degree of closure of the investigative process. To address the gaps and am-
biguities, the legislature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in the future, and take the op-
timization path centered on “clarity” and “openness”: clarify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ynamic 
progressive logic of the supervision evidence standard, so that the supervision evidence standard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improving the right to counsel, reducing the reli-
ance on confessions, and promoting supervisors to testify in court, in order to make the insp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process mor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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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3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
下简称《监察法》)。在党中央全面推行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一里程碑式立法，标志着我国监察

体制改革工作迈入了新阶段。在《监察法》出台后，为加大国家反腐败力度，构建更加完备的监察法律

体系，“两法一条例”1 相继配套出台，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立法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监察法》第 11 条第 2、3 款规定监察机关的职责是

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

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而在此之

前，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本属于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这也就意味着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活动在一定程

度脱离了刑事诉讼范畴，形成了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之程序分野[1]。于是，学界有关“法法衔接”的研

究方兴未艾 2。 
实际上，法法衔接的本质就是促进监察机关将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

公诉，而其中最关键、最核心、同时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就是证据衔接问题 3。监检证据衔接可被定义

Open Access

 

 

1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20 日起施行)。 
2关于法法衔接的研究较多，代表性研究如谢小剑：《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法教义学分析》，《法学》2019 年第 9 期；

姚莉：《〈监察法〉第 33 条之法教义学解释——以法法衔接为中心》，载《法学》2021 年第 1 期；白俊华，靳高风：《监察调查

与刑事诉讼衔接的机理和方法探析》，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姜涛：《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

法衔接的重大问题研究》，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3关于监察证据的研究较多，代表性研究如艾明：《监察调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规范分析》，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10 期；纵博：《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证据制度问题探讨》，载《法学》2018 年第 2 期；张红哲：《监察证据标准的理论

阐释与优化路径》，载《中外法学》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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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了监察证据标准的职务犯罪证据能否继续满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刑诉证据标准。尽管《监

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监察证据标准已作出相关规定，但在实践中，有关监检证据

衔接仍存在运行问题，亟待提出新的优化路径。 

2. 基本范畴 

论域先行，要研究监检衔接视角下的监察证据标准，须先明确该研究对象的概念与属性，由外而内

摹化出其轮廓。定位监察证据标准概念要重视与监察证明标准概念区分，透视监察证据属性要关注其双

合法性与独立性的统一关系。 

2.1. 监察证据标准的概念界定 

在监检衔接视野之下，有关监察证据标准的研究如雨后春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

简称《监察法》)第 34 条第 2 款 4，又出现了监察证据标准与监察证明标准的理论分野。深挖渊源，有关

监察证据标准和监察证明标准的争议其实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长期存在混

用的沉疴宿疾导致的。对这一争议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是：真正意义上的(狭义)证明仅存于庭审阶段，刑事

证明标准也只有在庭审阶段方能发挥其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作用，审前程序中的“证据确实、充分”则被

称为“证据标准”[2]。 
由此，作为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的下位概念，监察证据标准和监察证明标准的界分理应与之相同：

即监察证明标准只出现于庭审阶段，而监察证据标准仅适用于庭审之前，是规范监察机关收集、固定、

审查、运用的证据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足以提起公诉的程度，而并不涉及关于证明力、证明标准

的问题。因此《监察法》第 34 条第 2 款中“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其实就是针对

监察机关这一主体来说(相当于侦查机关)，对于监察证据标准的规范，要求其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

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也即监察证据标准与公诉证据标准相一致，以此促进监检证据标准衔接。 

2.2. 监察证据标准的二元属性 

在对监察证据标准的概念进行界定后，为加深对监察证据标准的理解，须对其属性进一步剖析、阐

述。笔者认为，监察证据标准可划分为二元属性：双合法性与独立性。首先，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由检

察机关刑事诉讼中划分出，天然契合于刑事诉讼法框架的规定，于是监察证据标准表现出双合法性。其

次，由于监察法规范来源的独立性，监察证据标准也突出表现为一定的独立性。 
一方面，双合法性体现在监察体制脱胎于刑事诉讼体制。《监察法》出台前，有关职务犯罪的法律

规定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的权力也赋权于检察机关，而《监察法》出台后，第 11 条第 2 款明

确规定，监察机关的职责是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

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刑事诉讼法》也同步修改，删去了人民检察院对贪

污贿赂等案件行使侦查权的规定，只保留人民检察院在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

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 5。由此，

监察体制改革下，监察体制整体脱胎于刑事诉讼体制，必受到刑事诉讼法规的约束和导向。 
另一方面，独立性体现在具有特殊的监察规范来源。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现有的刑事诉讼活动的规

范来源已经不能满足规范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调查行为的需要。于是，2018 年 3 月 20 日，《监察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 34 条第 2 款：“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

准相一致。” 
5《刑事诉讼法》第 19 条第 2 款：“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

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

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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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台。开宗明义，《监察法》第 1 条即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随后，2021 年 9 月 20 日，《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条例的颁布施行可

看作是《监察法》出台三年多来，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思和对理论层面问题的回应，标志着监察规范来

源、监察法律体系的更新与完善。 

3. 监检证据标准衔接的现存问题 

在对监察证据标准界定概念、划分属性后，监察证据标准的基本范畴基本明确，再通过分析相关法

条，则可以发现仍有亟待解决的现存问题使得监检证据标准衔接不畅，这集中表现为监察证据标准规范

空白抽象，监察调查程序高度封闭问题。 

3.1. 监察证据规范空白抽象问题 

一方面，监察证据规范密度较低，存在立法空白，导致监检衔接缺乏明确的立法根据。对比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监察证据规范的条文数量少、规范密度较低。我国 2018 年《刑事诉讼法》共 308 条，《监

察法》共 69 条，比较条文的数量方面便可见一斑。其次，在《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刑事诉讼领域有

针对具体的制度规则进行解释，如在非法证据排除作出细化规定，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等。而监察

法领域，与刑事诉讼法活动浩如烟海的法律规范体系相比，相关条例规定略显稀疏，呈现出规范密度低

的特征。 
另一方面，监察证据标准规定抽象，导致其监检证据衔接体系适用的混乱。在监察法相关法规中，

有关监察证据规定不乏体现出抽象化特征，尤其不利于实务操作。在监察体制改革以后，党的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监察委的办案范围横跨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三类案件，

实际上拥有了党纪处分、政纪处分以及移送司法裁判三种不同形态的制裁权[3]。在实践中通常是被调查

人同时接受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随着证据的发现和真相的披露，这三类案

件的性质可能会发生转化，即从违纪达到违法、违法可能达到犯罪程度的转化，由此引发的问题主要是

如何把握违纪、违法和犯罪的证据标准、证明梯度，以及涉案财物保管方面。有关证据标准方面，条例

第 62 条对职务违法案件提出了“证据确凿”的标准，第 63 条对职务犯罪案件提出了“证据确实、充分”

的标准，并分别列举了条件，但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的证据标准非常相似 6，并不能具体、清楚地划分两

类案件的证据标准，甚至有“证据标准一致”的嫌疑。而在有关证据移送衔接方面，在证据初核、案件

调查及证据移送的过程中，对证据的保管等规定稀缺抽象，亦不利于监察证据在分类案件中的衔接适用。 

3.2. 监察调查程序高度封闭问题 

基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和调查的有效性，与刑事诉讼中所奉行的“侦查不公开”原则相比，监察调

查程序“不公开”程度更高，其运行呈现出高度封闭性特征[4]。相比《刑事诉讼法》，《监察法》设立

的职务犯罪调查程序较为封闭，由此带来有关监察证据标准的运行程序也更为封闭，给被调查人的权利

保障蒙上了阴影，进而影响到在这一程序环境中所获证据的可靠性评价[5]。高度封闭的运行环境带来的

不利影响如打水漂，在水上泛起层层涟漪，不断向外波及，突出表现在录音录像、律师介入、留置、程

序救济权缺位四方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62 条：“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职务违法案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证据确凿，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一)定性处置的事实都有证据证实；(二)定案证据真实、合法；(三)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四)
综合全案证据，所认定事实清晰且令人信服。”第 63 条：“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

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不足的，不得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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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关录音录像问题。《监察法》第 41 条第 2 款中“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的规定，一度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讨论。原因是该条款将录音录像的范围局限于重要取证工作，至于何为

重要取证工作却并未明确，造成实践中随意定义重要取证工作，可录可不录的现象泛化，使得该条款并

不能发挥应有功能。对此，条例第 116 条第 1 款予以细化规定，对搜查取证工作，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

像。但是，有关监察取证工作录音录像规定的问题不止于此，当前监察案件录音录像制度实践还存在“调

取难”问题。其原因可以总结为法院裁量权规则设定和录音录像规则设定的不完整[6]。尽管《刑事诉讼

法》是监察取证的规范渊源，但监察调查毕竟不同于刑事侦查，一些监察取证规范也有别于刑事诉讼法

规的规定。这就导致部分监察机关依照监察法规收集固定的证据，并不能完全契合刑事诉讼法规关于证

据能力的判定[7]。 
二是有关留置问题。在《监察法》出台前，1994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

条例》第 28 条第 3 款就规定了“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的措

施。《监察法》中规定的留置其实是取代了“两规”措施。同时根据《监察法》中对留置适用条件的规

定，留置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主要是为保障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而

设置。但是，相比调取、查封、扣押、冻结财物、文件等实物证据，或者勘验检查、鉴定等调查程序尚

需要见证人、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被调查人留置期间言词证据的收集与外界高度隔离，不可避免存

在非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的隐患[8]。 
三是有关程序救济权缺位问题。上文提到的录音录像问题实际便是被调查人程序救济权缺位的一个

表现，在实践中随意定义“重要取证工作”，导致可录可不录的现象泛化，“打时不录，录时不打”，

使得该条款并不能发挥应有功能。再者，在《监察法》新规定的留置措施中，留置作为与刑事诉讼中的

逮捕严厉程度相似的强制措施，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近亲属却并不享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4. 监检证据标准衔接的优化路径 

有关监检证据标准衔接的优化路径，应围绕前述问题提出对策。首先，补足监察规范的空白。监察

法律体系建设必然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从《监察法》颁布实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法

规陆续出台，相信未来监察法法律体系将不断完善，补足现下的不足与空白之处。其次，促进监察证据

标准的具象化。在明确监察证据标准的法定运行逻辑后，结合学界“二元构造论”(即差异化证据标准)，
提取“递进性”和“动态性”，针对分类案件提出监察证据标准动态递进运行逻辑，不仅使监察证据标

准更为具体性，规制监察证据标准体系，更有利于涉案证据衔接移送；最后，打破监察证据运行的封闭

特征，如通过完善律师帮助权、减少口供依赖和推动监察人员出庭作证来降低监察调查程序“不公开”

色彩。 

4.1. 监察证据标准运行逻辑明确化 

针对上述监察证据标准规范的空白抽象问题，需要重新对现有规定进行教义学的阐释，梳理监察证

据法定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监察证据标准动态递进逻辑，以此更好地指引实践。 
首先，明确监察证据标准的法定运行逻辑。根据《监察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

纪工作规则》，无论是违纪案件还是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其工作程序必须要遵循“受理→初核→立案→

审理”的工作流程。其中，初核阶段是在立案之前，由监察机关收集证据初步核实问题线索的阶段。《监

察法》关于监察初核证据的规定如 38 条、39 条，这与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刑事初查证据标准的认定不同，

但是关于监察初核证据与监察调查证据的关系，是否有刑事证据资格方面，并未有明确规定。对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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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从监察初步核实的合法性、证明标准高、措施具有强制性等角度分析，认为相对于刑事初查与侦查

的关系而言，监察初步核实与监察调查之间具有更接近的基因，因此监察初核证据应当与监察证据采取

同样标准，并在随案移送审查起诉之后，获得刑事证据资格[9]。 
其次，明确监察证据的差异化证据标准。诚然，在监察调查过程中按照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证

据标准的二元构建较有难度[10]，但分类案件一致证据标准忽视了实践中监察机关承办案件的特殊性，完

全参照传统刑事诉讼规定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所承办案件获取证据的手段和方式，如对言词证据的证据

资格设立过高的门槛，将会严重影响监察机关办案的效率和质量，让犯罪疏于法网。对此，“二元构造

论”，又称为“差异化证据标准”，有效地弥补了这一问题。从规范来源、规范密度等角度来说，分类

案件适用不同证据标准规定有其内在合理性[11]。 
因此，针对分类案件，最佳的优化路径是在法定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借鉴“二元构造论”，发展监察

证据标准动态递进逻辑。所谓监察证据标准动态递进逻辑，是指纪检监察机关在违纪、违法犯罪的分类

案件中适用递进式证据标准，同时注重在证据的生成、收集、保管和运用过程中的动态性。一方面，递

进性是法定运行逻辑，着重解决的是证据标准衔接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首先是对问题线

索进行处置，通过初步核实程序，对问题线索展开初步的调查取证工作。一旦收集到足够确实充分的证

据，就会将案件移送给专门的案件审理部门。在审理部门接到案件后，如果线索涉及到职务违法犯罪，

那么将会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而对于那些不涉及职务违法犯罪的案件，纪检监察机关则会根据

调查结果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的纪律处分。另一方面，动态性指的是重视证据收集、移交、保存、送检

等整个过程，着重解决的是涉案证据衔接移送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刑事证据“生命流程”理论，提

倡从过程、动态视角审视刑事诉讼证据，证据在生成、收集、移送、保存、送检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影响

证据同一性、可靠性的因素[12]。特别是在当前推进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每一阶

段的监察证据标准规定都是为衔接后面阶段(主要是庭审阶段)而做准备，可以说证据的生成(取证)的合法

性规定，证据来源合法、保管完善等固定规定，就是为了使证据获得进入审查阶段的资格，并且具有可

追溯性。构建监察证据标准的动态递进逻辑是有必要且十分可行的。 

4.2. 监察调查程序开放化 

针对上述监察调查程序高度封闭问题，未来需要从完善律师帮助权，减少口供依赖、重视证据印证，

推动监察人员出庭作证等方面努力，推动监察调查程序更加开放化。 

4.2.1. 完善律师帮助权 
在传统刑事诉讼活动领域，律师帮助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固有诉讼权利。限制或剥夺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具有明显的程序不正当性，使得控辩审三方等腰三角形架构失衡，不仅侵犯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且大概率会导致诉讼结果的有失偏颇，引发错案、冤案的发生。

在当前监察法律体系下，监察调查并未给律师介入留下空间，是与体现程序法治价值的目标相背离的，

使得《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虽然立法者设立这一规定可能是考虑到监察机关办案类型

的特殊性，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调查对象比起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难对付”，导致实践中监

察机关办案难度较大。但是，立法完全切断律师在监察调查中的介入空间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律师的

介入不仅是保障人权的象征，更是对监察机关取证的合理规制，体现出监察取证应与刑事诉讼取证的要

求和标准相一致，促进法法衔接之证据衔接。 

4.2.2. 减少口供依赖，重视证据印证 
行贿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且受制于行贿受贿犯罪的特殊性，监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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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普遍依赖口供定罪。对此，条例设置了“口供补强规则”7。这一规则的设置，是参照了我国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明确指出口供孤证不能定案，口供作为言词证据的证明效力大大减弱。这就要求监察机

关转变办案思路，从过去依赖留置等措施获取被调查人的口供，转向通过技术调查等措施发现资金流向，

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并且，要重视证据印证。条例第 61 条明确规定，“审查认定证据要从证据与

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是否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等方面综合判断。”体现了对证据间

关系、证据印证的重视。然而，目前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重证据获取、轻证据印证”的现象仍然较为

严重，尤其是在获取口供方面。为了增强口供的可靠性，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刑事

诉讼一样重视证据印证。 

4.2.3. 推动监察人员出庭作证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内容，而证人出庭作证又是推进庭审实质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1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9 条第 1、2 款规定 8，在传统刑事诉讼活动中，出庭作证的人员不仅限于

证人，还包括具有特殊身份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然而在监察视域下，监察法和相关法律并不存在

与监察人员出庭作证相关的规定，这就缺失了审查监察机关取证合法性的一种重要手段。监察法规理应

参照刑事诉讼法设计监察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并设立出庭不能的消极规定，如监察人员不能出庭作证或

者出庭作证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的，排除该类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格。 

5. 结语 

本文界定了监察证据标准的概念，明确了监察证据标准的属性，并通过分析相关条文，指出监检证

据标准衔接的现存问题为，监察证据标准规范空白抽象，监察调查程序高度封闭。并对此提出优化路径，

通过明确适用监察证据标准动态递进逻辑促进监察证据标准的具象化，通过完善律师帮助权、减少口供

依赖和推动监察人员出庭作证来降低监察调查程序“不公开”色彩，以期促进监检证据标准衔接，推动

法法衔接。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监察体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但必定是稳中向好的、

不断发展的，这一过程中必会不断展现域外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但也正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不断出

现才倒逼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展现出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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